家具销售合同

甲方：中共安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
乙方：安康高新博源家具经营部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，通过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并信守下列条款，共同严格履行。
本合同货物内容为：办公家具1批
供货时间：乙方应于 年  月   日前将设备安装、调试好后交付甲方。
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：

1.本合同涉及办公设备总额为含税9500.00元（大写：玖仟伍佰元整）

2、销售合同签订后，在送货时甲方支付乙方合同价款9500.00元.(除此之外，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
质量及验收

乙方向甲方保证合同所列设备均符合销售标准，可以出售，并适合销售目的；同时，保证设备在原料和生产工艺方面均符合质量标准。

乙方承担一切运输费用、保险费用等全部费用和风险损失。

3、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设备的交付、安装，并保证设备能够正常使用。

4、乙方将本合同所列设备交付甲方后，乙方及时提出申请工程验收，甲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进行验收。

五、保修事宜：本合同保修期限3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.

六、违约责任

1、双方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乙方提供的设备有质量问题或不能满足甲方要求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更换。

3、甲方未按合同付款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且乙方有权收回提供的设备。

4、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金额千分之一支付甲方违约金。

七、合同争议解决的方式

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如双方协商无果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或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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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安康高新博源家具经营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王秀达

开户行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安康农村商业银股份有限公司四桥支行        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2707010901201000004389      

签署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
 签署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	销售清单
	
	
	
	
	
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图片
	数量
	总价/元
	金额
	
	
	

	1
	办公桌


	1. 4M


	张
	
	2
	1500
	3000
	
	
	

	2
	转椅


	实木


	把
	
	2
	1200
	2400
	
	
	

	3
	弓子椅


	
	把
	
	2
	450
	900
	
	
	

	4
	茶几


	120*0.6


	个
	
	1
	800
	800
	
	
	

	5
	文件柜


	双开门


	个
	
	1
	950
	950
	
	
	

	6
	三人位沙发
	2.15*60*110
	个
	
	1
	1450
	1450
	
	
	

	7
	合计：
	
	
	
	
	
	9500
	
	
	

	大写：玖仟伍佰元整
	
	
	
	
	





